浙渔检〔2008〕64号

关于启用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
申报书及检验报告》等技术文件的通知

有关渔业船舶检验机构：

为规范我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工作，贯彻实施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管理暂行规定》，我局编制了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检验报告》等技术文件（见附件一至四），现决定于2008年11月1日正式启用。请各检验机构遵照执行，同时做好指导船舶所有人正确填写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技术状况声明书》的工作。

各附件可在我局网页上下载。网页地址：http://www.zjyjj.cn。

附件:一、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检验报告》

二、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记录与报告》

三、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吨位丈量与稳性核算》

四、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技术状况声明书》

二○○八年十月十三日
主题词：渔船  启用  内河申报书  通知
浙江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办公室         2008年10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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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检验报告

	船  名
	
	船 籍 港
	
	船舶类型
	

	船长（m）
	
	船体材料
	
	完工日期
	

	总吨位
	
	主机功率(Kw)
	
	检验证书编号
	

	船舶所有人
	
	地    址
	

	检验种类
	□ 初次检验    □ 年度检验    □ 换证检验    □ 临时检验

	申报人说明：

申报人签章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 月    日
	检验机构受理意见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签章

年    月    日

	检验记事及结论：

按照《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》、《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检验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规定，下列署名验船师于              及以后诸日在              对上述船舶进行了            检验。

经检验（审查）该船舶结构、稳性、主机及推进系统、各类船舶设备等满足船舶正常航行作业的要求，同意签发（签署）内河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。

本次检验有效期至                  止。

下次检验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
验船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检验费
	       元
	证书签发

批准人签字
	
	领证人

签字
	


附件二：

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初次检验记录及报告
	船舶总长(m)
	
	船  长(m)
	
	船   宽(m)
	

	型 深(m)
	
	总吨位
	
	船体材料
	

	建造日期
	
	建造单位
	

	航    区
	
	干舷(mm)
	
	船舶类型
	

	救 生 圈
	型号：       数量：
	救 生 衣
	型号：        数量：

	主机型号
	
	台数
	
	制 造 厂
	

	功率/转速

(Kw/r/min)
	
	制造日期
	
	出厂编号
	

	挂浆机型号/数量
	
	生厂单位
	

	信号设备
	

	消防设备
	

	系泊设备
	

	捕捞设备
	

	其    它
	

	检验报告：

1、检查船舶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2、船体材料、结构检查，船体密性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3、舵、锚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4、救生、消防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5、航行、信号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6、渔捞和起重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7、主机及推进系统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9、电气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10、无线电设备的检查及效用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11、吨位丈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12、进行系泊、航行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13、审查稳性核算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
注：本检验记录及报告适用初次检验：“×”表示正常；“○”表示存在问题；“—”表示对该船不适用。

附件三：

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吨位丈量及稳性核算

一、吨位丈量

	上甲板长度L(m)
	
	船宽B(m)
	
	型深D(m)
	

	上甲板以下处所容积V1=0.72LBD(m3)
	

	上甲板以上处所容积V2（m3）
	

	总容积V=V1+V2（m3）
	

	总吨位GT=（0.2+0.02lgV）V
	

	净吨位NT=KGT

K=0.35(渔船)，0.84(驳船)，0.56(运输船)，0.30(其他)
	

	当GT＞1时,GT只取整数；GT＜1，GT取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1位，且不小于0.1。


二、稳性核算

1、免于稳性核算的条件

	干舷F（m）
	
	船宽B（m）
	
	型深D（m）
	

	F/B
	
	B/D
	

	非机动船（F/B≥0.06,B/D≥3.5）
	是否符合免于稳性核算的条件
	

	挂桨机船（F/B≥0.07,B/D≥3.0）
	是否符合免于稳性核算的条件
	


2、简易衡准

	船宽B（m）
	

	完整横摇次数ni（ni＞3）
	n1=
	n2=
	n3=

	ni次完整横摇的总时间ti(s)
	t1=
	t2=
	t3=

	试验重复次数N（N≥2）
	

	横摇周期Tθ（s）=（t1/n1+t2/n2+t3/n3+    ）/N
	

	标准初重稳距GM（m）=0.3+0.02B
	

	实际初重稳距GMs（m）=（0.75B/Tθ）2
	

	GMs＞GM

	合格


附件四：

浙江省内河渔业船舶技术状况声明书
	船  名
	
	船舶所有人
	

	本人对船舶的技术状况作如下真实的说明

1、船体结构完整，无破损、无渗漏 。                   □

2、舵、锚设备运转使用正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3、主机及推进装置运转正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4、电气设备可有效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5、救生、消防设备已有效配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6、航行、信号设备已有效配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7、其它：

注：“√”表示正常、基本；“—”表示不适用；“○”表示存在问题。

声明人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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